复 学 审 批 表

     编号：

	学号
	
	姓名
	
	性别
	
	联系电话
	              

	系（部）
	
	班级
	

	特别提示：由于休学，可能影响到您正常的修读课程。为能顺利完成学业，

复学时请找专业主任和教学秘书制定一份课程修读计划。

	原因：

申请人签名：

20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系（部）意见：

系（部）领导签名：

20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生处意见：

主管处长签名：

20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教务处意见：

主管处长签名：

20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处

理

结

果


	20     年    月    日复学，转入                     班级学习。
经办人：

20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备注
	


注：

1.办理复学手续，必须凭休学证明及学费收据（因病休学复学时要医院康复证明）。

2.交一份复学后的课程修读计划（由复学后班级的专业主任和教学秘书指导制定一份修读计划）。       

    3.办理复学手续流程见背面。
办理复学程序如下：
一、办理审批手续

1.到系（部）教学秘书处领取《复学审批表》；

2.按表格要求填写完毕后，找系（部）领导签署意见；

3.找专业主任和教学秘书制定《课程修读计划表》；
4.到学生处、教务处主管处长签署意见；

5.到财务处交本学期学费；

6.将《复学审批表》、《课程修读计划表》、交纳本学期学费收据，

连同“休学证明”一并交到教务处学籍管理部门，领取复学证明，办理学生证（需一张一寸免冠照片）。
7.凭复学证明到相关部门办理有关复学手续。

